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4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素卿

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

易字第29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18號）關於刑之部分，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

示對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均不爭執，僅針對原審

宣告之「量刑」提起上訴，認為原審量刑過重不當（本院卷

第61頁審理筆錄參照），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

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

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被告量刑上訴意旨：

　　被告坦承犯行，係因工作關係喝酒，當時因朋友緊急臨時找

不到車子，要求被告載其返家，卻在途中被警察查獲，實在

懊悔，理應叫代駕，卻疏忽了。被告母親年89歲，身體衰

老，又經手術，起居皆需被告照顧，請求從輕量刑，絕不再

犯，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罪等

節，業據原審認定在案，爰為以下刑之判斷：

　㈠累犯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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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交易字第22

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前案），其於110年8月2日易

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所載明，並提出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據，被告於審理時對此案亦無爭執，

復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是被告於前

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

累犯。又被告本案犯行，與前案同屬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

駛罪，罪質相同等情，亦經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審理時所主

張，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l項規定，加重本案被告之刑。

經衡酌前案與本案罪質相同，同屬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

犯行，並均為故意犯罪，其既曾因前案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本應有所警惕，然卻一再觸犯相同罪刑，可見其對刑罰

之反應力薄弱，故認本案並無未處以法定最低本刑即有違罪

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縱加重最低法定本刑亦無過苛，爰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原審刑之審酌：

　　審酌被告在本案犯行前，分別有：⒈於95年間，因犯酒後駕

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95年度斗交簡

字第139號判處拘役59日確定；⒉於同一年間，因犯酒後駕

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95年度虎交簡字第228

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⒊於100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

能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0年度虎交簡字第30號判處

有期徒刑6月確定；⒋於103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

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3年度交易字第453號判處有期徒刑

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6萬元，提起上訴後，經本院以104年

度交上易字第238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前科（上開構成

累犯之前案不列入量刑審酌），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查，素行相當不佳，且由其反覆觸犯相同罪名之情節，以及

其於審理時辯稱：我是因為生意關係，所以常常需要喝酒等

語以觀，可徵其並未生有反省之心。正如檢察官於論罪時所

述，刑法第185條之3規範之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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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處罰或禁止人民「飲酒」，而係處罰「飲酒後體內酒精濃

度高於法定標準值卻仍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換言

之，縱然被告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需經常性飲酒，然酒後並非

僅有自行醉態駕車離去為唯一選項，其尚得尋求代駕服務或

搭乘計程車作為移動之途徑，且本案被告飲酒地點乃雲林縣

○○鎮○○○路000號斗南明星歌友會，斗南鎮相對於雲林

縣多數鄉鎮市而言，人口稠密、城市機能完善，商業堪屬活

絡，殊難想像其究有何難以尋得其他移動管道之可能，是其

「選擇」捨此不為，而自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顯係對於是

否為警查獲乙事心存僥倖，當認其本案犯罪當時主觀上所展

現之法敵對意識甚高。被告雖於偵、審程序中均坦承犯行，

然其既有上述多次因違反相同罪名而遭查獲之紀錄，可證其

守法觀念極差，亦足見過去法院科處其得以易科罰金之刑度

（6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無法令其從刑罰中獲取教訓，因

此，本院認本案應科以其不得向檢察官聲請易科罰金之刑度

（7月以上有期徒刑）較為妥適。基此，再審酌被告本案測

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8毫克，非屬輕微，以及其

為警攔查前，存有異常駕駛狀況，對於公眾秩序及道路交通

往來安全之危害甚高之情節，兼衡以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國

中畢業之教育程度，現獨居、目前在歌友會（即本案飲酒地

點）工作，子女均已成年之家庭及經濟現況等一切情狀，量

處有期徒刑8月。本院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

方面尚稱允洽，應予維持。

　㈢被告量刑上訴不可採：

　　被告提起上訴，以上開情詞為由，主張量刑不當云云。惟刑

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

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

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

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

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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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之

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於理由欄中詳加論敘載明，既未

逾越法定刑度，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

何濫用權限情形。況本院審酌被告確有上開5次酒後駕車等

前科，前科紀錄表長達5頁，其中判處6月之前科已有3次，

顯見法院給予多次易科之寬典，然其仍一犯再犯，且又係駕

駛小客車突停路中而為異常駕駛，故無從輕之量刑因子，難

認原審量刑過重。綜上，難認原審上開量刑有何過重，是被

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啟仁提起公訴，檢察官謝錫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蔡川富

　　　　　　　　　　　　　　　　　　　法　官　翁世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斈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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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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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4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素卿
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29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18號）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對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均不爭執，僅針對原審宣告之「量刑」提起上訴，認為原審量刑過重不當（本院卷第61頁審理筆錄參照），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被告量刑上訴意旨：
　　被告坦承犯行，係因工作關係喝酒，當時因朋友緊急臨時找不到車子，要求被告載其返家，卻在途中被警察查獲，實在懊悔，理應叫代駕，卻疏忽了。被告母親年89歲，身體衰老，又經手術，起居皆需被告照顧，請求從輕量刑，絕不再犯，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罪等節，業據原審認定在案，爰為以下刑之判斷：
　㈠累犯加重：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交易字第22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前案），其於110年8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所載明，並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據，被告於審理時對此案亦無爭執，復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是被告於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又被告本案犯行，與前案同屬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罪質相同等情，亦經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審理時所主張，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l項規定，加重本案被告之刑。經衡酌前案與本案罪質相同，同屬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行，並均為故意犯罪，其既曾因前案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本應有所警惕，然卻一再觸犯相同罪刑，可見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故認本案並無未處以法定最低本刑即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縱加重最低法定本刑亦無過苛，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原審刑之審酌：
　　審酌被告在本案犯行前，分別有：⒈於95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95年度斗交簡字第139號判處拘役59日確定；⒉於同一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95年度虎交簡字第228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⒊於100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0年度虎交簡字第30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⒋於103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3年度交易字第45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6萬元，提起上訴後，經本院以104年度交上易字第238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前科（上開構成累犯之前案不列入量刑審酌），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相當不佳，且由其反覆觸犯相同罪名之情節，以及其於審理時辯稱：我是因為生意關係，所以常常需要喝酒等語以觀，可徵其並未生有反省之心。正如檢察官於論罪時所述，刑法第185條之3規範之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並非處罰或禁止人民「飲酒」，而係處罰「飲酒後體內酒精濃度高於法定標準值卻仍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換言之，縱然被告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需經常性飲酒，然酒後並非僅有自行醉態駕車離去為唯一選項，其尚得尋求代駕服務或搭乘計程車作為移動之途徑，且本案被告飲酒地點乃雲林縣○○鎮○○○路000號斗南明星歌友會，斗南鎮相對於雲林縣多數鄉鎮市而言，人口稠密、城市機能完善，商業堪屬活絡，殊難想像其究有何難以尋得其他移動管道之可能，是其「選擇」捨此不為，而自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顯係對於是否為警查獲乙事心存僥倖，當認其本案犯罪當時主觀上所展現之法敵對意識甚高。被告雖於偵、審程序中均坦承犯行，然其既有上述多次因違反相同罪名而遭查獲之紀錄，可證其守法觀念極差，亦足見過去法院科處其得以易科罰金之刑度（6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無法令其從刑罰中獲取教訓，因此，本院認本案應科以其不得向檢察官聲請易科罰金之刑度（7月以上有期徒刑）較為妥適。基此，再審酌被告本案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8毫克，非屬輕微，以及其為警攔查前，存有異常駕駛狀況，對於公眾秩序及道路交通往來安全之危害甚高之情節，兼衡以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現獨居、目前在歌友會（即本案飲酒地點）工作，子女均已成年之家庭及經濟現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本院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方面尚稱允洽，應予維持。
　㈢被告量刑上訴不可採：
　　被告提起上訴，以上開情詞為由，主張量刑不當云云。惟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之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於理由欄中詳加論敘載明，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何濫用權限情形。況本院審酌被告確有上開5次酒後駕車等前科，前科紀錄表長達5頁，其中判處6月之前科已有3次，顯見法院給予多次易科之寬典，然其仍一犯再犯，且又係駕駛小客車突停路中而為異常駕駛，故無從輕之量刑因子，難認原審量刑過重。綜上，難認原審上開量刑有何過重，是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啟仁提起公訴，檢察官謝錫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蔡川富
　　　　　　　　　　　　　　　　　　　法　官　翁世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斈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4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素卿
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
易字第29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18號）關於刑之部分，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
    對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均不爭執，僅針對原審宣
    告之「量刑」提起上訴，認為原審量刑過重不當（本院卷第
    61頁審理筆錄參照），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
    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
    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被告量刑上訴意旨：
　　被告坦承犯行，係因工作關係喝酒，當時因朋友緊急臨時找
    不到車子，要求被告載其返家，卻在途中被警察查獲，實在
    懊悔，理應叫代駕，卻疏忽了。被告母親年89歲，身體衰老
    ，又經手術，起居皆需被告照顧，請求從輕量刑，絕不再犯
    ，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罪等節
    ，業據原審認定在案，爰為以下刑之判斷：
　㈠累犯加重：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交易字第22
    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前案），其於110年8月2日易
    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所載明，並提出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據，被告於審理時對此案亦無爭執，
    復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是被告於前
    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
    累犯。又被告本案犯行，與前案同屬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
    駛罪，罪質相同等情，亦經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審理時所主張
    ，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l項規定，加重本案被告之刑。經
    衡酌前案與本案罪質相同，同屬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
    行，並均為故意犯罪，其既曾因前案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
    ，本應有所警惕，然卻一再觸犯相同罪刑，可見其對刑罰之
    反應力薄弱，故認本案並無未處以法定最低本刑即有違罪刑
    相當原則之情形，縱加重最低法定本刑亦無過苛，爰依刑法
    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原審刑之審酌：
　　審酌被告在本案犯行前，分別有：⒈於95年間，因犯酒後駕
    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95年度斗交簡
    字第139號判處拘役59日確定；⒉於同一年間，因犯酒後駕車
    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95年度虎交簡字第228號
    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⒊於100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
    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0年度虎交簡字第30號判處有
    期徒刑6月確定；⒋於103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
    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3年度交易字第453號判處有期徒刑6
    月，併科罰金新臺幣6萬元，提起上訴後，經本院以104年度
    交上易字第238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前科（上開構成累
    犯之前案不列入量刑審酌），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
    素行相當不佳，且由其反覆觸犯相同罪名之情節，以及其於
    審理時辯稱：我是因為生意關係，所以常常需要喝酒等語以
    觀，可徵其並未生有反省之心。正如檢察官於論罪時所述，
    刑法第185條之3規範之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並非處
    罰或禁止人民「飲酒」，而係處罰「飲酒後體內酒精濃度高
    於法定標準值卻仍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換言之，
    縱然被告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需經常性飲酒，然酒後並非僅有
    自行醉態駕車離去為唯一選項，其尚得尋求代駕服務或搭乘
    計程車作為移動之途徑，且本案被告飲酒地點乃雲林縣○○鎮
    ○○○路000號斗南明星歌友會，斗南鎮相對於雲林縣多數鄉鎮
    市而言，人口稠密、城市機能完善，商業堪屬活絡，殊難想
    像其究有何難以尋得其他移動管道之可能，是其「選擇」捨
    此不為，而自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顯係對於是否為警查獲
    乙事心存僥倖，當認其本案犯罪當時主觀上所展現之法敵對
    意識甚高。被告雖於偵、審程序中均坦承犯行，然其既有上
    述多次因違反相同罪名而遭查獲之紀錄，可證其守法觀念極
    差，亦足見過去法院科處其得以易科罰金之刑度（6月以下
    有期徒刑），並無法令其從刑罰中獲取教訓，因此，本院認
    本案應科以其不得向檢察官聲請易科罰金之刑度（7月以上
    有期徒刑）較為妥適。基此，再審酌被告本案測得吐氣所含
    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8毫克，非屬輕微，以及其為警攔查前
    ，存有異常駕駛狀況，對於公眾秩序及道路交通往來安全之
    危害甚高之情節，兼衡以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國中畢業之教
    育程度，現獨居、目前在歌友會（即本案飲酒地點）工作，
    子女均已成年之家庭及經濟現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
    8月。本院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方面尚稱允
    洽，應予維持。
　㈢被告量刑上訴不可採：
　　被告提起上訴，以上開情詞為由，主張量刑不當云云。惟刑
    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
    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
    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
    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
    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之各
    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於理由欄中詳加論敘載明，既未逾
    越法定刑度，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何
    濫用權限情形。況本院審酌被告確有上開5次酒後駕車等前
    科，前科紀錄表長達5頁，其中判處6月之前科已有3次，顯
    見法院給予多次易科之寬典，然其仍一犯再犯，且又係駕駛
    小客車突停路中而為異常駕駛，故無從輕之量刑因子，難認
    原審量刑過重。綜上，難認原審上開量刑有何過重，是被告
    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啟仁提起公訴，檢察官謝錫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蔡川富
　　　　　　　　　　　　　　　　　　　法　官　翁世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斈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4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素卿
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29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18號）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對於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均不爭執，僅針對原審宣告之「量刑」提起上訴，認為原審量刑過重不當（本院卷第61頁審理筆錄參照），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
二、被告量刑上訴意旨：
　　被告坦承犯行，係因工作關係喝酒，當時因朋友緊急臨時找不到車子，要求被告載其返家，卻在途中被警察查獲，實在懊悔，理應叫代駕，卻疏忽了。被告母親年89歲，身體衰老，又經手術，起居皆需被告照顧，請求從輕量刑，絕不再犯，為此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罪等節，業據原審認定在案，爰為以下刑之判斷：
　㈠累犯加重：
　　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交易字第22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前案），其於110年8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所載明，並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據，被告於審理時對此案亦無爭執，復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是被告於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又被告本案犯行，與前案同屬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罪質相同等情，亦經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審理時所主張，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l項規定，加重本案被告之刑。經衡酌前案與本案罪質相同，同屬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行，並均為故意犯罪，其既曾因前案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本應有所警惕，然卻一再觸犯相同罪刑，可見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故認本案並無未處以法定最低本刑即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縱加重最低法定本刑亦無過苛，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㈡原審刑之審酌：
　　審酌被告在本案犯行前，分別有：⒈於95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95年度斗交簡字第139號判處拘役59日確定；⒉於同一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95年度虎交簡字第228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⒊於100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0年度虎交簡字第30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⒋於103年間，因犯酒後駕車之不能安全駕駛罪，經原審法院以103年度交易字第45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6萬元，提起上訴後，經本院以104年度交上易字第238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前科（上開構成累犯之前案不列入量刑審酌），有上開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相當不佳，且由其反覆觸犯相同罪名之情節，以及其於審理時辯稱：我是因為生意關係，所以常常需要喝酒等語以觀，可徵其並未生有反省之心。正如檢察官於論罪時所述，刑法第185條之3規範之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並非處罰或禁止人民「飲酒」，而係處罰「飲酒後體內酒精濃度高於法定標準值卻仍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行為，換言之，縱然被告因工作或其他原因需經常性飲酒，然酒後並非僅有自行醉態駕車離去為唯一選項，其尚得尋求代駕服務或搭乘計程車作為移動之途徑，且本案被告飲酒地點乃雲林縣○○鎮○○○路000號斗南明星歌友會，斗南鎮相對於雲林縣多數鄉鎮市而言，人口稠密、城市機能完善，商業堪屬活絡，殊難想像其究有何難以尋得其他移動管道之可能，是其「選擇」捨此不為，而自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顯係對於是否為警查獲乙事心存僥倖，當認其本案犯罪當時主觀上所展現之法敵對意識甚高。被告雖於偵、審程序中均坦承犯行，然其既有上述多次因違反相同罪名而遭查獲之紀錄，可證其守法觀念極差，亦足見過去法院科處其得以易科罰金之刑度（6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無法令其從刑罰中獲取教訓，因此，本院認本案應科以其不得向檢察官聲請易科罰金之刑度（7月以上有期徒刑）較為妥適。基此，再審酌被告本案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68毫克，非屬輕微，以及其為警攔查前，存有異常駕駛狀況，對於公眾秩序及道路交通往來安全之危害甚高之情節，兼衡以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現獨居、目前在歌友會（即本案飲酒地點）工作，子女均已成年之家庭及經濟現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本院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方面尚稱允洽，應予維持。
　㈢被告量刑上訴不可採：
　　被告提起上訴，以上開情詞為由，主張量刑不當云云。惟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賦予法院裁量之權，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之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已於理由欄中詳加論敘載明，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難認有何濫用權限情形。況本院審酌被告確有上開5次酒後駕車等前科，前科紀錄表長達5頁，其中判處6月之前科已有3次，顯見法院給予多次易科之寬典，然其仍一犯再犯，且又係駕駛小客車突停路中而為異常駕駛，故無從輕之量刑因子，難認原審量刑過重。綜上，難認原審上開量刑有何過重，是被告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朱啟仁提起公訴，檢察官謝錫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蔡川富
　　　　　　　　　　　　　　　　　　　法　官　翁世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斈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